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季女士：  
 

《 2014年〈 2011年聯合國制裁 (利比亞 )規例〉  
(修訂 )規例》 (第 143號法律公告 ) 

 
  本人就 2014年 11月 28日刊憲的上述規例致函閣下。  

 
  上述規例藉提出在《 2011年聯合國制裁 (利比亞 )規例》
(第 537AW章 )加入新訂第 3B條等，以實施聯合國安全理事會
第 2146號決議。第 3B(1)條提述 "是根據《第 2146號決議》第 3段
任命的……協調人 "。本人察悉， "協調人 "("focal point")採納自
該決議本身，但第 537AW章沒有為此下定義。本人察覺協調人
這個中文用詞相對較明確，不過其英文對應詞的涵義則含糊

不清。請考慮應否在日後的相關規例中為這些採納自相關決議

的詞句下定義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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